

江苏省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规范
（202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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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6917889]1.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江苏省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建设标准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江苏省行政区域内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
[bookmark: _Toc116917890]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0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7号）
《江苏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69号）
《江苏省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实施办法》（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152号）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令第56号）
《关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办发〔2018〕55号）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发改社会〔2021〕443号）
《关于印发〈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的通知》（发改社会〔2021〕1946号）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文旅政法发〔2021〕40号）
《应急广播管理暂行办法》（广电发〔2021〕37号）
《关于促进智慧广电发展的指导意见》（广电发〔2018〕71号）
《关于加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广电发〔2020〕1号）
《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苏政发〔2021〕18号）
《关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实施意见》（苏办发〔2019〕32号）
《江苏智慧广电建设行动计划》（苏政办发〔2020〕52号）
《江苏省“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苏政办发〔2021〕98号）
《江苏省应急广播管理暂行办法》（苏广电规〔2021〕3号）
《江苏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十四五”发展规划》（苏广电发〔2021〕19号）
[bookmark: _Toc116917891]《数字乡村建设指南1.0》（2021）
3.术语、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基本公共服务
基本公共服务是保障全体居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服务，政府承担主要保障供给数量和质量的责任，引导市场主体和公益性社会机构补充供给。
3.2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
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是为满足居民更高层次需求、保障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所必需但市场自发供给不足的公共服务，政府通过支持公益性社会机构或市场主体，增加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推动重点领域非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化发展，实现大多数居民以可承受价格付费享有。
3.3广播电视公共服务
本规范所称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通过广播电视、视听网络等传播渠道提供的产品、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和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
3.4应急广播
利用广播电视、网络视听等信息传送渠道，能够面向公众或特定区域、特定人群播发应急信息的传送播出系统。
3.5网络视听节目服务
制作、编辑、集成并通过互联网向公众提供视音频节目，以及为他人提供上载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的活动。
3.6智慧广电
依托于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有线电视网络基础设施，以全面提升广播电视业务能力和服务能力为目标，以有线、无线、卫星、互联网等多种手段协同承载为依托，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IPv6、5G、超高清、人工智能等综合数字信息技术为支撑，实现广播电视智慧化生产、智慧化传播、智慧化服务和智慧化监管。
3.7智慧广电+
以智能化的广电网络为基础，融合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设施，推动有线无线、广播通信、大屏小屏协同发展，实现人人通、移动通、终端通，融入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家庭建设，推动信息技术与政务、民生、教育、医疗、安防、金融、文旅、农业、环保等相关行业（包含但不限于以上行业）的深度融合。
3.8智慧广电乡村工程
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建设城乡一体的广播电视基础设施，以广播电视网络为核心承载网络，以电视大屏终端为主传播渠道，优化应急广播、大小屏互动的融合传播渠道，以乡镇（街道）基层政府、人民群众及社会机构为主要服务对象，对接乡村资源，参与乡村建设，巩固基层宣传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涉农信息、基层治理和产业支撑等服务。
[bookmark: _Toc116917892]4.建设目标
通过规范广播电视公共服务项目、运行管理、硬件配套、人才队伍、保障措施，到2025年底基本形成系统完善、层次分明、科学适用、衔接配套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均等化，提供更高水平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
[bookmark: _Toc116917893]5.建设内容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内容包括服务项目、运行管理、硬件配套、人才队伍、保障措施等五项主要内容。
[bookmark: _Toc116917894]5.1服务项目
5.1.1基本公共服务
a）收听广播
通过地面无线方式提供不少于15套广播节目。其中提供中央广播节目12套、本省广播节目3套，在此基础上市、县各提供1套本地广播节目。
在直播卫星公共服务覆盖地区，通过直播卫星提供不少于17套广播节目。
为全民提供突发事件应急广播服务。完善城乡应急广播体系覆盖，保障应急广播运行维护。
b）观看电视
通过地面无线方式提供16套电视节目（含1套高清电视节目）。其中提供中央电视节目12套、本省电视节目4套（含1套高清电视节目），在此基础上市、县各提供1套本地电视节目。
在直播卫星公共服务覆盖地区，通过直播卫星提供不少于25套电视节目。
省和地市级电视台按照《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开设手语节目或加配字幕。手语节目每周不少于1档。
广播电视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应当向社会公开并免费提供。
5.1.2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
a）广播节目服务
提供自制新闻资讯类节目，省市级每天1档，县级每周4档以上。
提供科技、法治、健康、医疗卫生、文化体育、旅游推介等类型的节目，每周不少于1类。
提供展示农村新变化、宣传农业新成就、提供农业新信息等服务三农的广播节目，每周不少于1档。
为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提供专题服务类节目，每周不少于1类。
提供公益广告节目，公益广告播出时长不得少于商业广告时长的3%，每套节目每日黄金时段公益广告播出数量不得少于4条（次）。
b）电视节目服务
提供自制新闻资讯类节目，省市级每天1档，县级每周4档以上。
提供科技、法治、健康、医疗卫生、文化体育、旅游推介等类型的节目，每周不少于1类。
提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每周不少于1档。
提供展示农村新变化、宣传农业新成就、提供农业新信息等服务三农的电视节目，每周不少于1档。
为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提供专题服务类节目，每周不少于1类。
提供公益广告节目，公益广告播出时长不得少于商业广告时长的3%，每套节目每日黄金时段公益广告播出数量不得少于4条（次）。
提供高清电视节目，有条件的提供超高清节目。
提供点播、回看等有线电视节目互动服务。
c）网络视听节目服务
鼓励创作富有地方乡土气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贴近本地居民生产生活的网络视听节目。
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每年播出公益广告不少于12条。
d）“智慧广电+”服务
1）政务服务
积极参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建设，参与数字城市、数字镇村建设，参与地方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并向县、乡、村延伸，推动政务服务进电视、进手机。
为党委政府提供网格化管理、信息发布、安防监控等智能化服务。
运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供基层治理可视化服务。
依托农村基层党建综合信息平台，为党建工作提供多屏互动服务。
打造管理控制端、监督处置端、电视显示端、手机应用端和大数据库的“四端一库”，提供乡村党务、村务、财务公开服务。
参与“雪亮工程”“平安乡村”建设，构建县（市）、乡、村全覆盖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提供乡村公共安全高清视频监控服务。
2）便民服务
拓展广播电视的综合信息服务和智能化应用等新业态，在教育、医疗、金融、环保等领域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
拓宽应急广播发布渠道，提升各类终端覆盖水平，推动应急广播平战结合，开展新功能新应用建设，在现有系统基础上提供可视可互动等多样化场景运用服务。
推进“智慧广电+”教育，积极开发场景式、体验式、互动式线上教学，以“名师空中课堂”专区等点播与直播相结合的形式，为全省中小学学生提供线上教学、心理疏导、科普知识等服务。
探索“智慧广电+”康养、助残等服务，为老年、残障群体提供智慧养老、关爱服务。
对接本地优质医疗资源，为乡村提供智慧医疗服务。
依托国家文化专网，参与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的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
整合农业信息服务资源，提供以“三农”为核心的信息服务。
3）商务服务
推动广播电视与农业、旅游、文化等产业的业务合作、业态创新和服务升级，促进产业振兴。
打造商务服务平台，为乡村特色农产品、特色民宿等提供宣传推广和促销服务。
结合“智慧农业”建设，为农业精细化运作、农产品仓储物流、农业休闲旅游等涉农产业提供服务。
e）其他服务
运用科技发展新成果、广播电视新技术，培育广播电视新业态，推动服务升级，为党委政府、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
广播电视机构应当为居民提供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大多数居民以可承受价格付费享有，对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特困人员家庭、各级民政部门认定的领取国家定期抚恤补助金的优抚对象等家庭以及敬老院、福利院等社会福利机构实行收费减免。
[bookmark: _Toc116917895]5.2运行管理
5.2.1主体职责
a）行政部门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工作，加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落实主体责任，将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纳入政府公共服务规划，推进城乡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标准统一，推动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与新技术融合发展，提高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水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职责，做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相关工作。
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规划、指导、协调、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发展改革、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公安、民政、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应急管理、市场监管、气象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工作。
b）播放、传送机构
广播电台、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有线广播电视网络经营单位、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公共视听载体运营单位等从事广播电视节目播放、传送业务的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提供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保证内容质量，提高服务水平。
c）社会机构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依法参与广播电视公共服务。
5.2.2运行维护
建立运行维护标准和规范，完善组织架构，理顺管理机制，明确人员责任，保障技术系统状态良好、基础设施安全可靠、运维服务优质高效。
5.2.3安全保障
按照备有预案、及时反应、快速高效、确保畅通的原则，细化完善安全播出制度和规范，加强网络安全、设施保护、日常管理，保证安全播出。
5.2.4效果评估
建立受众视听需求反馈、服务评价机制，开展满意度调查，提升视听服务质量。
5.2.5奖惩考评
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建立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内容涵盖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落实、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开展、资金使用、社会参与、投诉处理等方面，将考核评价结果作为确定补贴或者奖励的依据。
社会力量支持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活动、捐赠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设备设施和内容产品的，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享受税费优惠。
5.2.6监督检查
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建立公共服务年度报告制度，搜集并核查国有资产管理、公共服务设施、服务网络运行、清单项目落实、公众满意测评等方面情况，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bookmark: _Toc116917896]5.3硬件配套
5.3.1设施建设
各级播放、传送机构按照相关国家行业标准，以及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相关专业细则配置。在此基础上，有条件的县级电视播出机构增加虚拟演播室、高清制播系统、无线发射台自台监测系统等设施；设区市级以上增加虚拟演播室、高清制播平台、数据中心和节目共享、无线发射台自台监控系统等设施；有线电视传输机构推动网络实现双向化和光网全覆盖。
5.3.2设备配置
各级播放、传送机构按照相关国家行业标准，以及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相关专业细则配置。在此基础上，有条件的县级电视播出机构增加高清制播设备；设区市级以上电视播出机构增加高清制播设备、融媒体直播车、高清转播车、手语或字幕加配设备等。有线电视传输机构推动高清/超高清双向互动机顶盒普及。
[bookmark: _Toc116917897]5.4人才队伍
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组织架构，完善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
建立和完善广播电视人才引进、培养、激励机制，设立省级广播电视专家库，选拔、培养广播电视领军人才。
建立岗位培训制度，完善相关配套体系，提升广播电视从业人员总体水平。
[bookmark: _Toc116917898]5.5保障措施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立由广播电视、发展改革、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城乡建设、文化和旅游、应急管理等部门参加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
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指导从事广播电视节目播放、传送业务的机构建立健全公共服务管理制度和服务规范，实施标准化管理。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国土空间规划，根据本地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需要合理布局并优化调整，依法保障设施建设、运行和维护。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将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统筹相关资金，采取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奖励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方式支持广播电视公共服务。

[bookmark: _Toc116917899]附录：建议参照的法律、法规、标准目录

1.服务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0号）
《江苏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69号）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4号）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信息产业部令第56号）
《江苏省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实施办法》（省政府令第152号）
《关于印发〈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的通知》（发改社会〔2021〕1946号）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发改社会〔2021〕443号）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文旅政法发〔2021〕40号）
《关于促进智慧广电发展的指导意见》（广电发〔2018〕71号）
《关于加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广电发〔2020〕1号）
《应急广播管理暂行办法》（广电发〔2021〕37号）
《江苏省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2021年版）》（苏发改社会发〔2021〕1338号）
《江苏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十四五”发展规划》（苏广电发〔2021〕19号）
《江苏省应急广播管理暂行办法》（苏广电规〔2021〕3号）
《关于推进江苏智慧广电乡村工程建设的通知》（苏广电发〔2020〕28号）
《江苏省广播电视局关于印发江苏智慧广电乡村工程建设规范（试行）的通知》（苏广电技〔2021〕2号）
2.运行管理
《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令第12号）
《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令第13号）
《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6号）
《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84号）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62号）
《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67号）
《应急广播管理暂行办法》（广电发〔2021〕37号）
《江苏省地面数字电视运行维护管理暂行办法》（苏广电规〔2020〕1号）
《江苏省中波发射台管理实施细则》（苏广电规〔2020〕2号）
《江苏省广播电视安全保障测评办法》（苏广电规〔2021〕1号）
《江苏省广播电视技术系统例行检修和临时停播（停传停机）管理办法》（苏广电规〔2021〕2号）
《江苏省农村广电类公共基础设施管护规范（试行）》（苏广电安〔2021〕36号）
《县级融媒体中心网络安全规范》（2019）
《县级融媒体中心运行维护规范》（2019）
《县级融媒体中心监测监管规范》（2019）
GY/ T317—2018  电视台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通用要求
GY/ T291—2015  广播中心系统运行维护规程
GY/ T179—2001  广播电视发射台运行维护规程
GY/ T166—2000  有线电视广播系统运行维护规程
GY/ T182—2002  卫星数字广播电视地球站运行维护规程
3.硬件配套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广电发〔2019〕5号）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管理办法》（广电办发〔2021〕126号）
GY/T 321—2019  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台规范要求
GYJ5048—93  省级广播电视监测台建设标准
GY5049—93  省辖市级广播电视监测站建设标准
GY/ T5093—2020  应急广播平台工程建设技术标准
GY/ 5064—1999  县级广播电视工程建设标准
GYJ27—1987  电视发射台主要设备配备标准及技术要求
建标126—2009  中、短波广播发射台建设标准
4.人才队伍
《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领军人才工程实施方案》（广电发〔2019〕109号）
《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青年创新人才工程实施方案》（广电发〔2019〕109号）
5.保障措施
《关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办发〔2018〕55号）
《江苏省“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的通知》（苏政办发〔2021〕98号）
《江苏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广播电视覆盖）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苏财规〔2020〕7号）
《江苏省广播电视安全保障测评办法》（苏广电规〔202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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